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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軍 退 除 役 官 兵 輔 導 委 員 會國 軍 退 除 役 官 兵 輔 導 委 員 會國 軍 退 除 役 官 兵 輔 導 委 員 會國 軍 退 除 役 官 兵 輔 導 委 員 會    

1 01 01 01 0 6666 年年年年度度度度「「「「消消消消費者費者費者費者保保保保護護護護宣導宣導宣導宣導海報海報海報海報比賽比賽比賽比賽」」」」實施實施實施實施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一、目的： 

 為提升消費者保護知識及能力，鼓勵本會及所屬機構同仁、退

除役官兵及眷屬設計創意文宣作品，藉以促進本會消保宣導

工作實質成效，落實推動消費者保護工作。 

二、徵稿對象： 

本會及所屬機構同仁(含替代役)、退除役官兵(領有榮民證或

第2類退除役官兵權益卡)及其眷屬(包含父母、配偶、子女)。 

三、稿件主題： 

與消費者保護有關的主題，如消費新生活運動十大守則(三不

七要)、1950專線、用藥安全、瘦身美容、郵購買賣、網路購

物等；內容須含「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之文字。 

四、稿件格式： 

電腦繪圖設計，對開規格紙張大小(寬52.6公分、高76.6公分

)，直式製稿，解析度請設定為300dpi及CMYK四色印刷模式。 

五、投稿方式： 

  （一）投稿時，請填「消費者保護宣導海報比賽報名表」(如附

件)，註明作者姓名、身分、基本資料、著作財產權授權

同意書等各欄位。 

   (二)參賽者請將「原始電腦設計檔案」轉檔製成「pdf格式檔案

」及「jpg格式檔案」(以上轉檔解析度仍請設定為300dpi

及CMYK四色印刷模式)，並將「原始電腦設計檔案(請保留

圖層)」、「pdf格式檔案」及「jpg格式檔案(請保留圖層)

」燒錄於光碟內。 

  （三）請將「彩色列印於A4規格紙張之作品」，隨同「光碟」及

「消費者保護宣導海報比賽報名表」以親送或郵寄掛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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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一併送交本會（地址：11025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

五段 222 號9樓綜合規劃處；聯絡人：馬琬甄專員，電話

：02-27570571）。 

六、收件日期： 

即日起至 106 年 11 月 14 日(星期二)止（郵寄掛號繳件者以

郵戳為憑）。 

七、評審標準： 

內容占30%、結構占30%、創意占20%、美編占20%。 

八、評審小組： 

由本會各處會指派1員組成評審小組。 

九、獎勵辦法： 

選出優勝作品8-10件，每件頒發提貨券3,000元。 

十、一般注意事項： 

    (一)投稿作品不得有抄襲、模仿、剽竊或ㄧ稿多投之情形，如

因而違反著作權法及其他法令規定者，相關法律責任自

負，並取消徵稿資格；如已得獎，本會取消獲獎資格，並

得追回已頒發之獎勵，不另行遞補。 

    (二)投稿作品以一人一件為原則，重複投稿部分，仍以一件作

品論計，投稿作品恕不退還。 

    (三)參賽徵選作品，經本會評審獲獎者，其著作權於存續期間

，無償專屬授權著作財產權予本會，本會得予發表、展覽

、刊登、印刷及其他宣導推廣使用，本會並有局部刪修作

品之權利。 

    (四)本會發表之得獎作品，將擴大展示及宣導。 

    (五)本案經費由本會年度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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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消費者保護宣導海報比賽消費者保護宣導海報比賽消費者保護宣導海報比賽消費者保護宣導海報比賽」」」」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作 者 姓 名  

身 分 

□本會及所屬機構同仁(含替代役) 
機關(構)名稱、職稱：                          

□退除役官兵(領有榮民證或第 2類退除役官兵權益卡) 

□退除役官兵眷屬(包含父母、配偶、子女) 

  請填寫  退除役官兵 姓      名：                  

          退除役官兵 身分證字號：                  

基本

資料 

聯 絡 電 話  

電 子 郵 件  

地 址  

著 作 財 產 權 

授 權 同 意 書 

1.本人同意遵守「消費者保護宣導海報比賽」之各項規定；如與規定
未符，視同棄權，本人概無異議。 

2.本人保證參賽之作品為本人原創性著作，且未曾發表、無侵害任何
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如遭受檢舉或產生糾紛爭議，經查證屬實，
本人自負法律責任；主辦單位得取消得獎資格並追回獎勵。 

3.本人參賽作品如入選或得獎，本人同意將該作品及其數位檔案之著
作財產權，於其存續期間，自公布得獎日起無償專屬授權予國軍退
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前開所稱著作財產權，依著作權法第三章第
四節之規定，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得以著作原件或重製物為
重製、公開播送、公開傳輸、散布、公開展示、發行、公開發表、
上網等及有為其他一切著作財產權利用行為之權利，且不限時間、
次數及方式，並得將就上述權利轉授權第三人，均不另予通知及致
酬。 

4.本人承諾對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不行使著作人格權；國軍退除
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可以授權作品逕行宣傳、傳輸、發表、出版、佈
置、展覽、刊登報章雜誌、印製書冊、或網路網站等使用。 

5.同意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得於宣傳、推廣等範圍內，將立同
意書人之姓名或其他相關必要資料提供予新聞界、其他傳媒、廣告
商及比賽評審團等人員使用。                                                           

         立同意書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未滿二十歲之參賽者，須加簽父母或監護人簽名) 

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年    月   日 

收 件 編 號 
( 主 辦 單 位 填 寫 ) 

 

 

附件 


